中共吉林铁道职业技术学院纪律检查委员会文件
吉铁职院纪发[2010] 1号 

关于做好我院2010年招生
录取执法监察工作的意见

各党总支（直属党支部）、各单位、各部门：
为使我院2010年招生录取工作做到公开、公平、公正，维护国家招生政策的权威性和严肃性，确保招生录取工作平稳顺利进行，根据省高校党工委《关于做好2010年全省高校招生录取执法监察工作的通知》（吉高校纪字[2010]3号）文件的精神，结合我院实际，就做好我院今年招生录取执法监察工作提出如下意见。

1、充分认识做好招生录取工作的重要意义。高校招生录取工作，事关广大考生和家庭的切身利益，事关教育公平公正，事关教育形象和社会稳定。进一步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和责任意识，思想不放松，工作不松懈，要将招生录取工作作为一项政治任务去完成。

2、加强领导，全面落实招生录取工作责任制。要把招生录取工作作为一把手工程切实抓好，要严格按照学院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和《学院2010年反腐倡廉建设重点工作任务分解书》的要求，在招生录取工作中，认真履行"一岗双责"既要抓好招生录取业务工作，又要抓好招生廉政工作。要加强对招生录取工作的领导，成立招生录取监督检查工作小组，认真履行职责，做到精心组织、科学安排、周密部署、抓好细节、强化监督，切实抓好我院招生录取工作的监督和检查。

3、加强对招生录取工作的重大事项、关键环节、重点时段、重要岗位的管理和监督。要严格执行集体决策制度、国家和省里及学校关于特殊类型招生制度、招生信息公开制度、招生工作纪律要求、录取新生资格复查五项制度。进一步贯彻落实教育部 “六条禁令”即：严禁高校利用调整计划降低标准指名录取考生;严禁高校避开省级招办，通过社会中介机构或中学教师自行组织生源违规录取考生;严禁高校超出省级招办标准的录取考生名册范围违规发放录取通知书;严禁高校通过虚假宣传混淆学历教育与非学历教育，违规承诺等方式吸引甚至欺骗考生入学;严禁高校在任何时间以任何理由向考生或家长收录取与录取挂钩的任何费用;严禁学校以各种名义招收所谓“地方委培生或自费生”。

4、推进“阳光工程”制度化、系统化落实。招生工作相关部门工作人员和全院教职工，要认真贯彻国家教育部和省高校党工委《通知》的精神，按照招生“阳光工程”政策的要求，做到“六公开”，严格执行“六不准”的规定，要全面准确地向社会公示办学资格、招生计划、录取规则、录取结果、收费标准。要加大特殊类型招生的监督检查力度，切实做到招生程序和标准公开，并自觉接受群众监督。 

5、要严肃查处招生录取方面的违规违纪违法行为，特别是与招生录取挂钩的乱收费行为。认真执行教育部和省政府制定的收费项目、收费标准；认真监督检查是否有巧立名目对录取考生高收费、乱收费情况；是否有借调整招生计划之机，对增招计划中录取的学生进行高收费、乱收费情况。                    

6、要切实加强新生入学环节管理。严格按照省招办核准的录取招生名册发放录取通知书，录取通知书寄送必须采用给据邮件方式寄送，不得采用平信方式或者代领方式递送。加大对新生入学复查及新生学籍电子注册的监督检查力度，对材料不全或有疑点的学生，要展开核查。

7、要严格规范招生计划调整执行工作。在招生录取中涉及增招、专业调整等事项时，必须由学院招生领导小组集体研究决定，并接受群众的监督。严禁违规操作，杜绝违纪违法问题的发生。

8、要认真落实岗位责任制和层层负责的制度。对参与招生工作的人员，要按照“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由主管领导和部门负责，加强对有关人员的纪律教育和对招生工作的各个环节的监管，对招生录取中发生的违纪、违规问题或因工作失职造成严重不良影响的，要追究当事人和主管领导的责任。学院纪检监察部门要全过程参与招生录取工作，在“参与中监督，监督中服务”，要加强对招生中发生的违纪违法问题的查处。认真受理群众反映的问题，做到“有诉必应、有案必查、有错必纠、有责必问”，发现招生违规问题要及时依据有关规定做出处理。

学院招生录取监督检查工作领导小组：

1、招生录取监督检查工作领导小组

组长：王玉文（学院纪委书记）

成员：段宝明（纪检监察审计处处长）

           杨光赤（组织部部长）

2、招生录取监督检查工作办公室

主任：段宝明

成员：杨光赤 曹玉林

招生录取监督检查工作办公室电话：0432-66136800

                 二Ｏ一Ｏ年七月十四日

主题词：招生录取  执法监察  意见                          
吉林铁道职业技术学院办公室         2010年7月14日印发   
★











4
1

